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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半球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经调查和审理，你公司违法使用童工。依

据《浙江省实施<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办法》第
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你公司作出绍市人
社监字〔2015〕016 号的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
罚决定，并于2015年8月9日公告送达行政处
罚决定书，但你公司至今未履行。现催告你公
司自收到本通知书后立即缴纳罚款及加罚
款。被处罚款及加罚款缴至绍兴市非税收入
结算分户，开户行：绍兴市工行城北支行，账

号：1211012029200059843，地址：绍兴市越城
区凤林西路299号。

在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可向绍兴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绍兴市铁甲营2
号604室，电话：88907577）进行陈述和申辩。

本通知书送达十日后仍未履行的，我局将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强制
执行费用将由你公司负担。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4月15日

催告执行通知书

绍兴广梦纺织有限公司：
你公司未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检

查。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三条第
（八）项之规定，对你公司作出绍市人社监字
〔2015〕087号的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
并于2015年9月2日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但
你公司至今未履行。现催告你公司自收到本
通知书后立即缴纳处罚款及加罚款，被处罚
款及加罚款缴至绍兴市非税收入结算分户，
开 户 行 ：绍 兴 市 工 行 城 北 支 行 ，账 号 ：

1211012029200059843，地址：绍兴市越城区凤
林西路299号。

在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可向绍兴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绍兴市铁甲营2
号604室，电话：88907577）进行陈述和申辩。

本通知书送达十日后仍未履行的，我局
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和
强制执行费用将由你公司负担。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4月15日

催告执行通知书

遗失浙江之江律师事务所律师邢峰
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
133012011109136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杭州润科投资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2015）杭仲字第569号申请人许小华与你方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
裁员名册、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仲裁风险
告知书、授权委托书（格式）、仲裁反请求申请
书（格式）、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书（格式）、答辩
书（格式）、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
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
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
日起10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
日起10日内。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
仲裁庭并定于2016年6月27日下午14点30
分在本委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本委地
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6楼，邮
编310005，电话0571－8882703）

杭州仲裁委员会

申请人严美娴与被申请人浙江康尔特洁
具有限公司社会保险争议一案，本委受理后，
公开开庭审理，于2016年4月7日依法作出缺
席裁决（温开劳人仲案（2016）第022号）。裁

决内容：被申请人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5
日内补缴申请人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社
会保险费，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按各自缴费比
例承担社会保险费。因无法向被申请人浙江
康尔特洁具有限公司送达仲裁裁决书，根据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 23 条之规
定，现予以公告送达。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富鑫重工制造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管余龙诉你单位工资劳动争议一案，因采取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仲裁告知书、劳动仲裁风险提示书、应诉通
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
人员和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委定于
2016年6月29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委八楼
仲裁庭（地址：桐乡市振东新区中华路98号）
开庭，请准时到庭参加庭审活动。无正当理
由未到庭的，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和裁决。

桐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4月15日

仲裁公告

本报2015年11月11日第8版刊登的温
州市儿童福利院弃婴公告一则有误，“2014
年8月21日被弃在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
东林村青龙路588号”，应更正为“2007年10
月27日被弃在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东林
村青龙路588号”，特此更正。

更正

关 于 查 找 弃 婴 和 儿 童 生 父 母 的 公 告
现公告查找以下弃婴和儿童的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弃婴和儿童的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材料到各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浙江省民政厅

2016年4月15日

某女孩，2004 年 2
月23日出生（估），2008
年2月21日18时01分，
发现被遗弃在永康市龙
山镇桐塘村华联超市门
口。

某女孩，2004年1
月14日出生，2005年1
月23日10时50分，发
现被遗弃在永康市龙
山镇四路小学门口。
随身携带一张红色纸
条，上面写着该弃婴的
出生日期。

某男孩，2005
年 4 月 20 日 出 生
（估），2005 年 4 月
21 日 5 时 55 分，发
现被遗弃在永康市
西城街道楼塘村。

某男孩，2009 年
4 月 5 日出生（估），
2012年4月5日，发现
被遗弃在永康市丽州
桥靠南苑路附近。

某男孩，2008
年 8 月 22 日出生，
2012 年 6 月 12 日，
发现被遗弃在永
康市方岩镇派溪
村车站。随身携
带一本预防接种
证。

某女孩，2012年
6月1日出生，2013年
5月3日发现被遗弃
在永康市江南街道中
医院门口对面。随身
携带一个奶瓶、一罐
奶粉、几套衣服、一对
小银手镯和一张红色
纸条，上面写着该弃
婴的出生日期。患唐
氏综合症。

某男孩，2013 年
6 月 7 日出生（估），
2013 年 6 月 17 日发
现被遗弃在永康市
东城街道横山村长
兴路99号。

某女孩，2015年4
月9日出生，2015年4
月12日发现被遗弃在
永康市江南街道高塘
村福利院旁。随身携
带奶粉、纸巾、纸尿裤、
婴儿餐具、几套小衣服
和一张红色纸条，上面
写着该弃婴的出生日
期。双下肢畸形。

某男孩，2014
年 12 月 25 日出生
（估），2015 年 1 月
4日发现被遗充在
宁波市第一医院
门诊一楼去地下
室通道，双侧马蹄
内翻足。

某女孩，2013年9
月 12 日 出 生（估），
2015 年 8 月 14 日发现
被遗弃在宁波市鄞州
区云龙镇宝林寺后王
顺禹暂住房门口。随
身附婴儿衣物和婴儿
推 车 一 辆 。 左 脚 残
疾。

某 女 孩 ，2012
年 12 月 30 日出生，
2013 年 2 月 28 日发
现被遗弃在宁波市
鄞州区邱隘镇文卫
西路。随身附奶瓶
一只，奶粉一罐，尿
不湿若干，红包一
个（内有1000元）和
一张写着出生日期
的小纸片。

联系电话：永康市社会福利院：0579-87175919、15088228612 宁波市恩美儿童福利院：0574-87586276 宁波市鄞州区社会福利救助中心：0574-88483612、88467205

法院公告
2016年4月15日

李沙菲：本院受理原告李翊成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组成
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1625号

吴信兵、齐素芬：本院受理原告曹海光与被告吴信
兵、齐素芬民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9日下午14：15（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838号

胡惠明：本院受理原告刘建安诉被告胡惠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组成合议
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45（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民初字第2259号

宁波市鄞州龙世电器配件厂：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
鄞州美艺彩印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9日下午3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1386号

张阿法：本院受理原告王海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2016号

标力建设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标力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海贝建材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并定于2016年7月1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449号

曹红霞：本院已受理原告张优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
第14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2074号

陈国军、宁波永恒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方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

转程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理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并定于2016年7月11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0899号

林黎炯、屠暄雅、象山俊远商贸有限公司、象山草根
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黄巧文为与被告
林黎炯、屠暄雅、象山俊远商贸有限公司、象山草根金融服务
外包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
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仑商初字第1232号

宁波瑞豪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
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与被告宁波瑞豪
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徐海波、於文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仑商
初字第12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2830号

黄建波、王韵飞、黄建华：本院受理原告胡招凤与被
告黄建波、王韵飞、黄建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81民初2830号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通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15：2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8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344号

张家港市兆丰染料助剂有限公司：原告绍兴市鸿飞
染化物资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绍越商初字第43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3399号

绍兴县力天传动带有限公司、绍兴明晨塑料制品有
限公司、绍兴县银座深蓝咖啡馆、吴国建、夏秋良：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皋埠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绍越商初字第33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3398号

绍兴县力天传动带有限公司、绍兴县五洲镀铝有
限公司、绍兴县银座深蓝咖啡馆、吴国建：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皋埠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绍越商初字第33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外初字第119号

绍兴市培斯塔服装辅料有限公司、浙江耀发飞机零
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沈连尧、殷 夫、沈月红：本院受理原
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绍越商外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861号

绍兴县川井纺织品有限公司、陈镇栋、江恩光、俞静、
赵珊珊：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
越商初字第58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817号

王关海、鲁霞美：原告张春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581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年12月17日，本院根据杭州洛克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市人民大会堂宾馆破产清
算一案。经查明，债务人温州市人民大会堂宾馆可供
清偿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温州市
人民大会堂宾馆管理人以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
费用为由，申请宣告温州市人民大会堂宾馆破产，并终
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企业破产法》第43
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4月11日宣告温州
市人民大会堂宾馆破产并终结温州市人民大会堂宾馆
的破产程序。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582号

李双双、蔡伟：本院受理原告严江峰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6年7月25日14：30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702号

项晓峰：本院受理原告叶灵弟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7月25日9：00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民初字第499号

吴小华、吴凤香、吴凤英、吴凤媚、吴少眉、吴淑云：本
院受理原告吴卫东、吴小华、吴凤香、吴凤英、吴凤媚、吴少
眉、吴淑云与被告吴凤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5）温鹿东民初字第49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299号

赵庆荣：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鹿城区站前林成安童
装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29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338号

王兴钢：本院受理原告叶小雄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
13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355号

刘燕、李和旻：本院受理原告王淑燕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
初字第13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517号

温州市鹿城达芙妮鞋业有限公司、张郁郁：本院受理
原告陈定西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
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时间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
定于2016年7月18日14时30分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042号

温州金博车管家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光宇
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6年7月
18日上午9时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36号

林明勇、陈罗娇、周曼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桥支行与被告林明勇、
陈罗娇、周曼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136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196号

陈建、潘利亚：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心区支行与被告陈建、潘利亚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
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7
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290号

温州蓝翔电子工艺品有限公司、温州海宝印刷有限
公司、虞亦棒、黄吕丑、陈秀华、林贤棉、金正锡：本院受理
的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
被告温州蓝翔电子工艺品有限公司、温州海宝印刷有限
公司、虞亦棒、黄吕丑、陈秀华、林贤棉、金正锡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

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5日
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嘉秀商初字第953号

李生祥：本院受理原告倪永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嘉秀商
初字第95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友好与被
告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追索劳动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5）嘉善西商初字第532号

周连根：本院受理原告朱惠荣与被告周连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嘉善西商初字第53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一、被告周连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返还原告
朱惠荣借款60000元；二、被告周连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7日内向原告朱惠荣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借款本
金6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5年12月1日
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1300元，由被告周连根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5）湖吴商初字第938号

沈建荣、沈丽娟、胡海峰、罗兰芳：本院受理的原告湖
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城南支行与被告沈建荣、沈丽娟、胡海
峰、罗兰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湖吴商初字第93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367号

方新有：本院受理原告王助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届满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届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50（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催6号

本院于2016年2月2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华峰重
庆氨纶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
于2016年4月8日依法作出（2016）浙0702民催6号民
事判决书，宣告票号为1030005123570423的银行承兑
汇票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
请求支付。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催7号

本院于2016年2月3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王祎的公示催
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
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2016年4月8日依法作出（2016）浙0702
民催7号民事判决书，宣告票号为3130337521801407的银行
承兑汇票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
支付。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155号

王理龙、朱洪杰：本院受理原告章杨诉被告王理龙、朱
洪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王理龙、朱洪杰公告送达
本院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